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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关于建立破产信息共

享与状态公示机制的实施意见 

 

为推进破产制度综合试点改革，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，

提升市场要素配臵水平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快打造

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、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，根据各自

职能，合作建立破产信息共享与状态公示机制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与适用范围 

1. 在破产信息共享、破产状态公示、信用修复等方面建

立常态化、高效率的协同机制。构建破产信息共享以及破产

状态公示机制，实现破产信息多渠道归集、多平台联动公开，

及时更新公示企业和个人破产状态。深入推进信用承诺制度，

完善与破产程序相关的信用修复机制，完善信用体系建设，

促进公平竞争。  

2. 破产信息是指企业破产程序、企业强制清算程序以及

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程序节点、行为处罚、管理人履职、事项

办理等经信用信息主体同意或者依法律法规公开的信息。 

二、信息共享与状态公示 

3. 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破产事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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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署共同制作破产信息共享与公开清单，推动破产信息列入

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。 

4. 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破产事务管

理署共同推动深圳法院“破茧”破产综合应用系统、市公共信

用信息管理系统与市个人破产信息登记与公开平台的对接，

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交换信息，实现破产信息和债务

人信用信息的共享。 

5. 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破产事务管

理署根据各自职能对破产信息实行联动公开，及时公示企业、

个人破产状态： 

（1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公开要求，在“全国企业

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以及“深圳个人破产案件信息网”公开

企业和个人破产案件审判信息； 

（2）市市场监管局在“深圳信用网”公开企业和个人的破

产信用信息，供公众查询； 

（3）市破产事务管理署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

条例》的规定，在市个人破产信息登记与公开平台公开个人

破产信息。 

6. 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或者重整程序、和解程序终止

前，企业债务人如需办理企业事项登记变更手续，应当经

人民法院同意或者由破产管理人申请，市市场监管局方可

予以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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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企业董事、监事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

务、勤勉义务，致使所在企业破产，被人民法院判令承担

相应责任的，破产管理人凭生效法律文书向市市场监管局

登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限制。 

8. 个人债务人因宣告破产被限制任职资格或者任职

资格限制被依法解除的，市市场监管局应当根据人民法院

推送的生效法律文书，及时登记或者解除登记个人的任职

资格限制。 

三、信用承诺与信用核查 

9. 参与破产程序的企业或者个人债务人、破产管理人应

当就诚信参与破产程序，履行法定义务等作出信用承诺，并

签署诚信承诺书。探索推行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负责人、董

事在商事主体设立或者变更登记环节，就配合破产程序、履

行法定义务作出信用承诺，并签署诚信承诺书。    

10. 信用信息主体的信用承诺应当依法向社会公示，接

受社会监督。信用承诺信息及履约践诺情况，应当反馈至市

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，记入相关主体诚信记录。 

11. 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人民法院、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办

理破产需要，共享债务人信用信息，依法协助核查债务人信

用情况，提供《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报告》以及协助查询

《个人公共信用报告》等信息。  

四、信用修复与权益保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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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信用信息主体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以申请信用修复： 

（1）重整计划草案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，企业通过存

续经营或者新设企业实现重整的，或者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

裁定认可，经企业债务人或者破产管理人申请，由市市场监

管局标注重整或和解信息，说明情况； 

（2）个人债务人已通过免责考察期或者重整计划执行

完毕，人民法院裁定免除其未清偿债务的，或者在个人破产

和解程序中，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的，经债务人申请

或者破产管理人申请，由市市场监管局标注免责信息、说明

和解情况； 

（3）企业或个人债务人及其他破产程序参与人在破产

程序中受到人民法院处罚后，主动更正失信行为，积极配合

破产程序，经当事人申请且人民法院出具相关法律文书的，

市市场监管局应当在深圳信用网上停止公示相关处罚信息。 

13. 因转移财产、破产欺诈、虚构债务等严重妨害破产

程序的失信行为，受到人民法院处罚或者免责裁定被依法撤

销的，相关信息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公示 3 年。 

14. 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用信息主体，可以凭生效法

律文书向市市场监管局申请信用修复，市市场监管局应当在

十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，必要时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破产事

务管理署应当予以协助。 

15. 信用信息主体发现公开的破产信息有误或者未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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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的，有权向公示平台管理单位提出异议。 

16. 异议申请人身份核查无误、异议申请材料齐全的，

公示平台管理单位应当予以受理，及时更正；如异议信息确

与信息来源不一致的，应当转交信息提供单位予以核查，信

息提供单位在收到核查通知后应当及时跟进处理，书面反馈

核查结果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公示平台管理单位依据反馈结

果对异议申请进行处理。 

异议申请处理完成后，公示平台管理单位将处理结果告

知申请人。 

五、附则 

17. 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破产事务

管理署可根据合作开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，完善相关内容，

推动工作有序开展。 

18. 本意见经各方签署自 2021 年 8 月 18 日起生效。 

 


